
“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浙江大学代表队选拔赛赛题 

2016年 5月 24日，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明法院)受理 B 公司作为原告起

诉 T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B公司的诉讼请求为：一、T公司支付 B公司顾问费 7,684,950

元；二、T公司支付 B公司顾问费之违约金；三、公证费 3,500元、鉴定费 1,500元由 T公

司承担。2017年 7月 20日，崇明法院作出(20XX)沪 0230民初 XXXX号民事判决，判令 T公

司支付 B公司顾问服务费 7,684,950元及违约金。T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 11月 2日，

本院作出(20XX)沪 02 民终 XXXX 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7年 12月，B公司

作为甲方、A公司作为乙方，C律所作为丙方共同订立《诉讼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是

中国首家法律金融公司，为法律服务提供金融解决方案，以诉讼投资、不良资产处置为主要

的业务范围。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甲方与 T 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提供诉讼投资服务，

协调丙方独立提供法律服务。乙方投资标的案件一审、二审、再审(如有)、强制执行等诉讼

程序的全部诉讼费用，诉讼费用或称投资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申请费(包括但不

限于申请执行费等)、保全费、其他有关诉讼费等。投资费用以不超过 380,000 元为限，超

出部分需要甲、乙双方协商确认，案件终结后，据实结算。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指定由乙

方的关联方丙方争议解决部惠某某律师、许某某律师作为标的案件的重审一审、重审二审、

再审(若有)、与强制执行等诉讼程序至案件终结的代理人。如果发生丙方及其代理律师的主

体变更，双方另行协商由丙方指派律师，并征得甲方同意，不影响甲方和乙方的诉讼投资合

作。律师收费方式采取风险代理收费(包括基础律师费和按比例收费)，具体见附件《委托代

理合同》。若标的案件甲方败诉或甲方最终无法收到相对方支付款项，乙方的投资费用/诉讼

费用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无需向乙方、丙方支付任何费用。甲方根据法院关于标的

案件最终的判决/裁定/调解/自行和解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效果，以最终实际收到标的案件相

对方的款项金额的 27%(含税，包含诉讼费用)作为乙方的投资收益，乙方的投资收益包含附

件《委托代理合同》中所有费用(包括不仅限于风险代理收费的基础律师费和按比例收费等)。

乙方向标的案件的受理法院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标的案件诉讼费用等。如

发生诉讼费用退还的，则该诉讼费用 73%归属甲方，剩余 27%归属乙方。对甲方已支付的一

审诉讼费用 65,595元，由乙方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在法院判决/裁定/调解/自行和解，发

生法律效力后，甲方实际收到标的案件相对方款项金额 5个工作日内按约定，将投资收益汇

入乙方指定账户。若乙方、丙方对标的案件存在恶意串通或因乙方、丙方故意或重大过失，

而导致标的案件产生不利或对甲方产生损失的，乙方、丙方都应承担甲方的损失责任，且甲



方有权利解除本协议和《委托代理合同》。《诉讼投资合作协议》还约定：甲方有义务及时提

供全部案卷材料，并保证案件材料与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全面性。甲方有权利跟进案件

进展状况，并对案件的调解、和解与诉讼行为，有权力最终参与决策制定。甲方应按照协议

约定及时支付乙方投资收益。乙方应积极配合标的案件进展，乙方收到甲方的诉讼费用交款

书面通知后，需及时交纳本协议约定的诉讼费用等。乙方有权根据案件及案件意向客户的信

息核查、风险评估结果，决定是否为在本协议项下约定诉讼费用之外的资金提供金融服务。

乙方可以参与商讨已募集案件的诉讼策略、诉讼节点等问题，与律师团队做好协同关系。甲

方应以表格或其它适当的规范性文件形式向乙方披露标的案件的基本信息等。甲方指定联系

人应某某，乙方指定联系人董某某(时任 A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其同时系 C 律所

的专职律师、合伙人；2018年 8月 9日不再担任 A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 8月 17日不再

担任 A 公司董事)，丙方指定联系人惠某某。《诉讼投资合作协议》同时明确，如发生附件

《委托代理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对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丙方

承担赔偿责任，甲方不承担任何风险并支付任何费用。本协议与附件《委托代理合同》既有

一定紧密性又有一定独立性，若本协议合作终止的，如果标的案件还在继续进行不影响附件

《委托代理合同》履行。经甲方同意，甲、乙双方向赔偿诉讼领域内的中大型客户进行宣传

和营销。若甲方逾期支付投资收益、乙方逾期支付诉讼费用，违约方每日应按照应付未付金

额的千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以及因守约方

起诉维权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不仅限于律师费等)。甲、乙、丙三方合作期限自本合同签

订之日起直至标的案件终结为止，包括一审、二审、再审(如有)、强制执行、调解、和解等。

若因一方泄露对方的商业秘密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偿。鉴于此项业务

涉及到不可预测的政策风险，甲、乙、丙三方应尽最大努力做好保密与风控工作等。同日，

B公司作为甲方、C律所作为乙方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因标的案件，聘请

乙方提供法律服务；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惠某某(出庭陈述)、许某某担任甲方标

的案件重审一审、重审二审、再审(若有)、强制执行等法律程序/阶段的代理人。经双方约

定，乙方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包括陈述事实、参与庭审、辩论和调解)。乙方应依法告知

甲方所委托事务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不得对案件结果做出任何承诺；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时

限、时效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及时办理受委托事务；应及时告知甲方有关代理工作的

情况，对甲方了解委托事务情况的正当要求，应当尽快给予答复。甲方应真实、详尽、及时

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提供与委托代理事务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文件及其它事实情节，

并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乙方律师提出的要求应当明确、合理、合法，不得



要求乙方律师为其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以及其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

益的服务；甲方的诉讼投资合作方 A 公司(与乙方是关联公司)应按本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

律师费和事务费用，甲方无需再向乙方支付。双方协商同意使用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支付律师

费，包括(1)基础律师费：标的案件基础律师费为 100,000元(具体金额以 A公司与乙方具体

商定)，基础律师费用于支付乙方的办案成本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快递费等。该费用为包干

性质，即支出超出时，无须补足。(2)按比例收费：在法院判决/裁定/调解/和解方式发生法

律效力后，甲方实际收到标的案件相对方款项金额 15%(含基础律师费 100,000 元)作为乙方

按比例收费报酬。此收费具体比例以 A 公司与乙方具体商定。本协议约定风险代理律师费

(基础律师费和按比例收费)由甲方的诉讼投资合作方 A 公司向乙方支付，甲方无需再向乙

方支付。《委托代理合同》附有《委托人须知》，该须知记载：任何诉讼均具有法律风险，包

括败诉等，委托人在聘请律师前，应确认具有此等法律风险之合理预见能力及负担能力；委

托人不能要求承办律师做出关于案件处理结果的承诺，即使承诺也属无效；律师对案件的分

析只能作为处理案件的参考；委托人有责任对委托事项做出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承办律师无

权向委托人做出单方承诺等。B公司在《委托人须知》上签章。2018年 1月 3日，A公司向

B公司转账 65,595元，用途备注“诉讼费垫资”；A公司向 C律所转账 100,000 元，用途备

注“律师费”。C律所向 A公司开具 100,000元“法律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发票。2018年 2

月 5日，崇明法院受理标的案件[案号(20XX)沪 0151 民初 XXXX号]进行重审，审理中由委托

诉讼代理人惠某某、许某某到庭参加诉讼。B公司在重审中的诉讼请求与原审一致。崇明法

院经审理判决 T 公司支付 B 公司顾问服务费 3,045,000 元及相应的逾期违约金，对 B 公司

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 65,595 元，由 B 公司负担 19,810 元，T 公司负担

45,785 元。B 公司、T 公司均不服前述判决，分别提起上诉。2019 年 2 月 20 日，B 公司为

标的案件缴纳上诉费 65,595 元。2019 年 3 月 5 日，本院立案受理上诉案件。律师惠某某、

许某某继续作为 B公司二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本院经审理，于 2019年 5月 17日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65,595元，由 B公司负担 39,604元，T公司负担 25,991

元。自合作开始后，应某某、董某某、惠某某等人建立“B公司案件合作交流”微信群，另

通过电子邮件等途径，具体沟通研究标的案件推进情况。2019年 6月 14日，律师许某某向

B公司应某某发送短信，称：“应总您好，今日接到 T公司财务的电话，要求 B公司这边尽

快提供收款账号，以便于他们按判决履行，还请您尽快告知。”2019 年 7 月 3 日，应某某

向董某某发送、向惠某某等抄送电子邮件，称由于 A公司、C律所在合作中多次违反《诉讼

投资合作协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并在 2019年 4月 15日再次违约，故 B公司有权



于该日解除前述二份协议。2019年 7月 24日，T公司向崇明法院交付 5,482,835.34 元，同

时缴纳重审一审判决其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45,785 元。B 公司不服标的案件二审判决，由其

员工应某某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该院于 2019年 12

月 30 日作出民事裁定，驳回 B 公司的再审申请。A 公司因向 B 公司催讨投资收益未果，致

讼。 

原告 A公司目标：促使 B公司按约支付投资收益 

被告 B公司目标：尽可能独占案涉胜诉款项 

 

请任选一方撰写书状。 


